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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或公文

民眾投書
局長信箱

投書本所或
相關單位函轉

上級函轉
本所處理

查明並簽陳
處理情形送核

以公文答覆陳情人
並副知函轉單位

電話申訴
或到案陳述

指定專人
負責處理

可否立即
處理

否 可

函查

公文答覆
陳情人

紀錄簽核

電子郵件

民眾至本所網頁或
監理服務網寄發
郵件或上級傳真

轉入公文系統收文

主辦單位查處簽核

以電子郵
件函覆

以電話答覆
或公文函覆

結案歸擋

製成案例加強宣導 依規懲處

非本所轄管
案件

逕移主管機關
並副知陳情人


